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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凡就讀本校之專任教職員工暨子女，其每學期學雜費依照本辦法予以

獎助。  

第二條 前項所指本校教職員工，包括下列各項：  

一、本校董事。  

二、本校專任教師及職員工。  

三、本校優退教師及職員工。  

第三條 獎助辦法如下：  

一、日間部：獎助學費 1/2。  

二、進修部：獎助學分學雜費 1/4。  

就讀在職專班者，比照進修部予以獎助。  

另本人或眷屬領有公家機關發給之子女教育補助費者及學生在延長

修業期間者與進修部及在職專班選讀生均不適用本辦法。  

第四條 凡合於本獎助辦法之本校教職員工，可於每學期註冊後至生輔組填寫「獎助

金申請單」申請獎助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修 平 科 技 大 學 教職員工暨子女就讀本校獎助金申請單 

申 請 人 姓 名 簽章職 稱  

就 讀 學 生 姓 名  就 讀 科 系 年 級  

申請人 

與學生之關係： 
 申 請 日 期  

申 請 金 額新台幣： 

教 務 長

進 修 部 主 任

 

 

獎委會      人力資源室      會計室      校  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請檢附註冊繳費單正本。 

二、如需報稅用，將影印本請會計室蓋證明章即可拿影印本去報稅。 

三、日間部：獎助學費二分之一； 

進修部：獎助學分學雜費四分之一；就讀在職專班者比照進修部予以獎助。  

四、請於每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將申請書填寫完畢，統一由生輔組會簽各相關單位。 

 


